
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

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》，根据《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

工作暂行办法》，现就组织实施“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

计划”(简称“青年千人计划”)，制定如下工作细则。 

一、“青年千人计划”引进对象和条件 

申请“青年千人计划”的人选，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、属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，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； 

2、在海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，并有 3 年以上的海

外科研工作经历； 

3、申报时在海外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研发

机构有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； 

4、引进后全职回国工作； 

5、为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，有成为该

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。对博士在读期间已取得

突出研究成果的应届毕业生，或其他有突出成绩的，可以破

格引进。 

二、“青年千人计划”申报主体 

本项目的申报主体为国内高校、科研机构(含转制科研

院所)。 



鼓励高校、科研机构将引进人才作为院士、“千人计划”

入选者等学术带头人领衔的科技创新团队成员进行申报。 

三、“青年千人计划”申报评审程序 

由教育部、科技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科院、

中国工程院、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设立平台，在海外高层次

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指导下，开展“青年千人计划”申

报评审工作。 

1、用人单位和海外人才达成引进意向后，按申报通知要求

向平台提出申请； 

2、平台组织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后，分批次组织会议评

审，以面谈方式议定拟引进人才名单，并进行公示；根据拟

引进人才所在学科领域、能力水平等差异，分类分档提出科

研经费补助标准(100-300万元)； 

3、对公示异议人员，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

办公室组织专家复审； 

4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小组批准引进人才名单。 

四、“青年千人计划”支持措施 

1、中央财政给予引进人才每人人民币 50万元的一次性

补助； 

2、中央财政按照批准的引进人才名单和经费补助标准，

给予引进人才科研补助经费，一次核定，按进度拨款； 



3、引进人才的其他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，参照“千人

计划”现有政策执行。 

五、其他 

本《细则》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

 


